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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讀通
過續審中

立法院財委會於民國114年5月14日初審保險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下稱「立法院版本」），相較於行政院
同年3月13日通過並提案之版本（下稱「行政院版
本」），主要有兩大重點：

一. 不得被扣押或強制執行之保單解約金門檻，統一
以全國最高生活費標準計算六個月

1. 行政院版本提案之不得被扣押或強制執行之
保單解約金門檻，係依近一年直轄市政府所
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
計算三個月，但實務上在「當地區」之認定
上有困難，例如要保人居住所、工作地或生
活圈不同之情形將難以認定。故立法院版本
統一以全國最高生活費標準計算，並將計算
期間自三個月拉長至六個月，納入撫養親屬
之費用，以求周延。

2. 以全國最高生活費標準之臺北市計算，臺北
市政府公告臺北市2025年最低生活費標準為
新臺幣20,379元，即不得被扣押或強制執行
之保單解約金門檻為新臺幣146,730元。

二. 由主管機關另行公告排除小額終老保險，不明定
於條文中

鑑於台灣人口逐漸高齡化，小額終老保險係為提
供高齡者於身故或失能時基本保障而推出的保險
商品，為了提升國民基本保險保障，協商排除小
額終老保單之強制執行。惟小額終老保單強制執
行之排除，未來將由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金管會」）以公告排除，即採取概
括式立法不直接於新法中明定豁免小額終老保
險，以維持彈性。

立法院也通過附帶決議，要求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通
過實施後八個月內，司法院應於此期間清查強制執行
保單案件，只要依照新法得豁免被強制執行者，一律
撤銷不再執行。

金管會預告修正《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部分
條文，預計納管融資租賃公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於民國114
年4月23日預告《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部分條文，規
劃將符合一定條件之融資租賃公司（包含中租、裕
融、和潤及日盛台駿4家上市集團旗下共12家融資租
賃公司），從事以自然人為對象之應收帳款收買、分
期付款買賣或具類似融資性質業務者，公告為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3條第1項所定之金
融服務業，以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本次法規預告預
計於民國114年6月30日前發布，發布後二至三個月生
效，給予相關融資租賃業者調整作業時間。

本次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一. 利率及費用之揭露

1. 融資租賃公司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
銷活動時，對利率及費用之揭露，應以年利
率及總費用年百分率為之。

2. 融資租賃公司應對金融消費者說明其應負擔
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點、計算及收
取方式，以及利率、利息計算方式。

二. 融資租賃公司委託他人辦理業務招攬，應確保受
委託者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符合相
關規定，並應建立監督管理及定期查核機制。

法令修正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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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融資租賃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務前，應踐行認識金
融消費者程序，瞭解金融消費者或欲為保證人之
資力、信用、借貸狀況、資金需求原因，以確保
所進行之業務與金融消費者之還款能力、所能承
擔之風險相符。

四. 融資租賃公司提供之融資金額，不得逾越交易標
的物於申辦業務時之價值。

五. 融資租賃公司自行或委託外部機構進行催收作業
時， 不得有暴力、恐嚇、脅迫、辱罵、騷擾、虛
偽、詐欺、造成金融消費者隱私受侵害或其他不
當之債務催收行為；並應建立對外部催收機構之
遴選標準、監督管理及定期查核機制。

六. 融資租賃公司不得拒絕金融消費者提前清償，如
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者，違約金之計算及收取方
式應於契約以個別磋商條款與金融消費者個別約
定，融資租賃公司並應向其說明重要內容。

此外，上述融資租賃公司納入金保法適用後，業者即
需遵循該法及相關子法規範，且金融消費者與融資租
賃公司之消費爭議，即可適用金保法之申訴評議機制
加以救濟。

本次法規修正納入融資公司法草案中所定重要消費者
保護條文，如商品適合度、融資金額不得逾越交易標
的物於申辦業務時的價值、利費率揭露、不得拒絕提
前清償、禁止不當催收、爭議處理機制等規定，惟考
量各融資公司規模及業務型態不同，金管會現階段先
將符合一定條件的融資租賃業者依金保法納入管理，
未來亦不排除有擴大適用之可能，並持續研議是否以
融資公司法專法納管融資租賃業者。相關業者應密切
關注後續修法動態，並及時調整應對，以確保公司營
運符合相關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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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犯詐欺犯罪者自白
並繳回其犯罪所得者得減刑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近日針對加重詐欺罪案件，作出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3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號裁
定。

該裁定提案之法律問題為：

一.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防條例」）第
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
者，減輕其刑」。於數人共犯詐欺罪之情形下，
該條前段所稱「犯罪所得」，究指行為人因犯罪
而實際取得之個人報酬？或被害人因被詐欺而交
付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

二. 倘行為人並未取得前述「犯罪所得」，則其是否
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詐防條
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要件？

大法庭於該裁定之見解認為詐防條例第47條規定「犯
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
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
犯罪所得」，應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
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則僅須
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
刑規定之要件。

法務部就此裁定表示，自詐防條例第47條立法目的觀
察，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
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
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方能減輕
其刑，故「犯罪所得」應指被害人因被詐欺而交付之
物或財產上之利益。為防止個案在引用本次最高法院
刑事大法庭見解時導致不當的減刑結果，法務部表示

將加速啟動相關修法程序，後續修法動態尤值得注
意。

2025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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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實務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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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函令闡述《公司法》第177條3項股東
會委託書送達期日計算及違反效果

經濟部近日發布函釋（商策字第11401403090號），
針對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有關股東會委託書送達期限
之計算方式與違反效果加以說明。公司法第177條第3
項規定：「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
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公司，委託書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
此限。」該條文雖規定委託書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公司，惟對於「五日前」之起算方式與逾期之法
律效果並無明文，造成公司實務運作疑義。

本次函釋援引民法第120條第2項、第121條第1項及
第122條規定，說明計算方式：應排除開會當日，並
自前一日起逆算五日，且期間末日應於當日凌晨零時
截止；如期末日為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應再提前一
日。本次函釋並援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706
號民事判決，指出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目
的在於便利公司之股務作業，糾正過去公司召集股東
會收買委託書之弊端，防止大股東操縱股東會。惟依
照前述立法目的觀察，並無必須強制實現及其違反之
法律效果，即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規定本質上為隱藏
性任意規定，公司得視情形決定是否接受逾期送達之
委託書。

為降低爭議，本次函釋建議公司可於股東會通知書中
明確載明委託書最遲應送達之日期，以利股東準備，
亦避免期間計算或逾期送達產生疑義。

就公開發行公司，本次函釋表示倘其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按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
使用委託書規則第12條前段規定：「徵求人應編製徵
得之委託書明細表乙份，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
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前述規定對於「五日前」

之起算方式與逾期之法律效果亦無明文，應回歸適用
公司法第177條第3項規定及本次函釋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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